
绍兴市电梯安全信息化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电梯安全信息化管理，预防电梯安全事

故，提高电梯安全水平，根据《绍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

等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梯安全管理信息化工作，适

用本规定。

本市电梯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为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含

绍兴智慧电梯应用程序）。

第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建立完善绍兴智慧电梯

平台，推进电梯安全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建立健全电梯

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追溯、评价体系和风险监测。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指导电梯安全有关单

位应用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加强电梯安全信息的抽查、分析

和利用，并依法查处电梯安全管理信息化违法行为。

第四条 电梯制造、安装、修理、改造、维护保养、使

用管理、应急救援、检验检测、安全评估、智能化技术服务

等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将电梯安全相关数据上传绍兴智慧

电梯平台，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五条 在本市从事电梯生产（含制造、安装、改造、

修理）、检验和检测的单位应当将住所地址、办公地址/制造

地址、按照有关规定在本市设置的固定场所、特种设备生产



许可（机构核准）信息以及与许可（核准）范围相适应的人

员条件等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或者确认绍兴智慧电

梯平台自动获取的信息；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五日

内重新上传；人员社保缴纳信息无法在线核验的，电梯生产、

检验和检测单位应当上传其社保缴纳凭证。

第六条 电梯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将电梯（质量）安全

总监和电梯（质量）安全员信息录入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按

照规定需要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应当上传资格证书信息。

第七条 电梯生产、使用单位可以应用绍兴智慧电梯平

台开展“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未在线开展的至少

每月一次上传开展情况，并录入发现的问题及其整改情况。

第八条 新安装电梯的配置说明、安装使用维护保养说

明书、整机质量证明文件等制造信息应当上传绍兴智慧电梯

平台；新安装电梯的制造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重新上

传。电梯制造单位应当提供电梯制造信息，可以自行上传绍

兴智慧电梯平台，或者委托电梯安装单位上传。

第九条 电梯安装、改造、修理的施工单位可以通过绍

兴智慧电梯平台将拟进行的电梯施工情况告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第十条 电梯改造、重大修理单位应当上传改造、重大

修理质量证明文件。电梯改造、修理改变电梯制造信息的，

改造、修理单位应当及时上传电梯制造信息改变情况。

第十一条 新安装的乘客电梯，建设单位应当配备智能

化装置；已投入使用的乘客电梯，没有安装运行智能化装置



的，在重大修理或者改造时，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加装智能化

装置。

配备、加装的智能化装置应当接入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实现数据上传和交换，并符合电梯安全智能化有关规定。

电梯使用单位和智能化技术服务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

持智能化装置正常在线运行。

第十二条 电梯维护保养（以下简称维保）单位在本市

开展维保业务前，应当按照电梯应急救援有关规定设置维保

救援点，并将维保救援点地理位置、负责人、救援人员、二

十四小时应急救援电话以及负责救援的电梯等信息上传绍

兴智慧电梯平台；维保救援点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

后五日内重新上传。

鼓励电梯维保单位申请设立公共救援站，并参考前款规

定将有关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各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设立的电梯应

急救援中心地理位置、救援专家、二十四小时应急救援电话

等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十三条 电梯维保单位应当及时将负责维保的电梯及

维保服务起止日期录入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服务到期或者提

前终止的，应当及时解除绍兴智慧电梯平台上维保服务关系。

变更维保单位的，使用单位、新的维保单位应当在变更

之日起 10 日内将变更情况录入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十四条 电梯维保单位开展扫码维保前应当通知使用

单位到场对维保作业进行过程监督和结果确认。



电梯维保单位应当应用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开展扫码维

保，并上传维保单位、维保人员、维保人员签名、维保的电

梯、维保项目、维保结果、地理位置、扫码签到和扫码签退

时间、现场照片及其元数据等维保信息。

电梯维保信息上传后 12 小时内，维保单位、使用单位

应当分别予以审核、确认，维保单位 12 小时内未予审核的

视为审核通过。审核或者确认不通过的，维保单位应当在 12

小时内重新开展扫码维保并上传维保信息。

遇短期关门、歇业等特殊时段，使用单位在绍兴智慧电

梯平台上录入短期停用信息的，该时段内不实行扫码维保。

禁止携带手机进入的特殊场所电梯，不实行扫码维保，

电梯维保单位应当在维保周期内录入维保记录。

第十五条 电梯维保单位发现事故隐患难以当场排除的，

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及时通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或者

其他送达方式告知使用单位，通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告知的，

应当联系使用单位予以签收，采取其他送达方式的应当上传

送达凭证。电梯维保单位应当及时对本单位录入绍兴智慧电

梯平台的事故隐患进行整改跟踪和结果确认。

电梯维保单位发现严重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将事故隐

患及其排除情况或者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通过绍兴智慧电

梯平台报告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 电梯维保单位应当及时响应绍兴智慧电梯平

台（电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下达的救援指令，立即开展救

援工作。电梯维保单位未响应救援指令，或者测算救援到达



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可以调度公共救援

站一并前往救援。负责救援的人员应当向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共享行程位置等信息，并及时反馈救援进展。

第十七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对电梯维保作业进行过程

监督和结果确认，并将监督人员、监督项目、监督结果、地

理位置、现场照片及其元数据（特殊场所电梯除外）等监督

和确认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十八条 在用电梯需要停用或者停用电梯重新启用时，

使用单位可以在绍兴智慧电梯平台上办理停用、启用手续。

第十九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及时接收、组织检查和处

理绍兴智慧电梯平台上本单位电梯的预警、隐患和困人等情

况，并将处理情况反馈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二十条 公众可以通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查询电梯信

息、反映电梯隐患、发出救援请求等，并跟踪隐患处置情况、

救援工作进展等。

第二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可以通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申报检验检测。

第二十二条 检验检测单位应当应用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开展扫码检验检测，并上传检验检测单位、检验人员、检验

人员签名、地理位置、现场照片及其元数据、扫码签到和扫

码签退时间以及检验检测的电梯、项目、结果等信息。

禁止携带手机进入的特殊场所电梯，不实行扫码检验检

测，电梯检验检测单位应当及时录入检验检测记录。

第二十三条 检验检测单位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



通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或者其他送达方式告知使用单位，通

过绍兴智慧电梯平台告知的，应当督促使用单位及时签收，

采取其他送达方式的应当上传送达凭证。

检验检测单位发现严重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通过绍兴

智慧电梯平台报告区、县（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四条 检验检测单位应当及时将检验检测报告等

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二十五条 电梯安全评估单位应当及时将安全评估项

目、结果、发现的风险、综合安全状况等级、评估组建议等

信息上传绍兴智慧电梯平台。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要求上传的数据，绍兴智慧电梯平

台已经自动获取且责任单位不另行上传的，责任单位应当予

以确认，确认后即完成上传。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